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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政协七届三次会议

第73194号提案的答复
九三学社南阳市委员会：

贵单位提出的“关于我省女职工‘10+2’问题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豫政〔2006〕29号）有关规定，“曾在原公有制企事业单位参保缴费达10年（含视同缴费年限）以上，且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的女性参保人员，从事灵活就业2年以上的，经本人申请，可以选择在50－55周岁之间办理退休和领取养老金手续”。

2025年1月，我省为做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衔接工作，省人社厅印发《关于做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有关政策衔接工作的通知》（豫人社办〔2025〕4号），文件明确“曾在原公有制企事业单位参保缴费10年（含视同缴费年限）以上，且达到最低缴费年限的女性灵活就业人员，从事灵活就业2年以上的，可以参照《决定》中原法定退休年龄为50周岁的女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办理退休手续、申领养老保险待遇，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提前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且退休年龄不得低于50周岁”。

综上，我省目前仍执行曾在公有制企事业单位参保缴费达10年，灵活就业满2年的女性参保人员可以50周岁办理退休手续的政策。

提案中提到的有关政策不合理之处，市级经办机构也深有体会。近年来，市人社局领导针对我省女职工退休“10+2”问题，已先后多次在全省会议等场合向省人社厅、省社保中心反馈并提出合理化建议。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关注政策走向，若有新政策出台，我们将第一时间贯彻执行，切实保障我市参保职工的合法权益。
非常感谢贵单位的建议，希望贵单位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我市人社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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